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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别公正视域下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

李晓广

(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形式。然而，基于性别公正视角的考察，这一

在乡村逐渐推行的民主治理方式，却因存在明显的女性边缘化现象，导致其有效性受到质疑，也制约了我国乡村

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在更深层次上，需理性辨识传统性别政治价值观、两性既有权力地位的非对称性及男性

精英的自利性等因素在我国乡村治理中所产生的变异机制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治理效用的侵蚀，进而在实际操

作层面，从协商机制创新入手，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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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进快

速。在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建设重要性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在国

家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中都曾反复强调，“涉

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

基层。”“要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推进行政村、

社区的协商。”“涉及行政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居

民切身利益的事项，由村( 社区) 党组织、村( 居)

民委员会牵头，组织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①与

此同时，2015 ～ 2017 年连续 3 年的涉农“中央一

号文件”特别强调，要“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在财产

分配、婚姻生育、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保障好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健全农村

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表明近

年来在我国乡村治理中日益突出的女性问题受

到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实事表明，当前我国

农村妇女在反贫困、生育健康、资源分配、权益保

障等多方面遭遇重重困境，而且随着城镇化的快

速发展和大量农村男性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

又产生了诸如性骚扰、婚姻维系等等留守妇女问

题，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她们的生存与发展，制约

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也背离了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平等”重要思想②。因此，在

积极推进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进程中，

女性问题理应成为重要的议题。
一、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性别公正检视

讲“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重要的是看

这种平等或不平等是否性别公正。如果性别公

正，那就顺其自然; 如果性别歧视，那就应该去纠

正这种“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1］。从历史

与现实的客观角度来看，性别公正主要还是基于

女性的社会待遇差于男性并呈现出不合理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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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它是一个女性价值追求的课题［2］。就农村

基层协商民主的性别公正问题而言，体现为从制

度文本到具体实践运行及其结果对女性权利、机
会及其利益的尊重与维护。

基于这一理念，首先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关于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原则性规定和倡导性意见

来看，因性别盲视而产生的性别公正缺失较为显

见。这从两个重要的测量维度即协商主体和协

商内容的大致规定可见一斑。如 2015 年中央出

台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指出，农村

基层协商民主的协商议题应主要包括社会经济

发展中关乎广大村民实际利益的公共事务和公

益事业; 农民强烈要求尽快加以解决的困难和纠

纷; 党政部门针对乡村的政策和工作部署的落

实; 政策法规明文要求协商的事项; 乡村各协商

主体如村两委、村民小组、驻村单位、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户籍和非户籍村民及其

他利益相关方等提出要求加以协商的事项等。

这里既没有明确将农村女性问题作为协商议题，

也没有将农村女性作为协商主体单独列出，缺乏

性别意识的敏感性。只是在谈到运用多种平台

开展农村基层的协商活动时，提到“妇女之家”这

一平台。而在之后各地出台的《关于城乡社区协

商的实施意见》中，虽然对协商内容和协商主体

进行了较为细化的框定，但大致上只是扩展了中

央文件的基本规定，触角都没有延伸到女性群体

和女性问题，性别意识仍然较为模糊③。

如果说中央和地方文件只是一种倡导性的

一般规定，那么各地农村基层应该根据村务工作

中碰到的实际问题在制定较为具体的协商民主

制度章程及协商实践运行中体现一定的性别公

正。但实际情况是，自协商民主在农村实践以

来，协商主体在两性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平等，这

些不平等不仅体现为制度文本对女性的性别盲

视，而且还表现为参与协商机会的不平等，以及

在协商阶段和最终的决策中对涉及女性的相关

利益与议题未能给予充分的尊重和关怀。

浙江温岭市是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

肇始地，其松门镇在 1999 年召开了四次论坛，讨论

的主题涉及村镇建设、村容村貌、工业经济发展、科

教兴镇以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等。泽国镇的村级民

主恳谈会则规定，恳谈会的目的主要是对重要的村

庄事务( 如村庄规划、经济发展、环境卫生等) 和公

益事业作出决策。对于参加恳谈会的成员则规定

村民可自愿参加，村民代表必须参加。2004 年，温

岭市正式下发了《中共温岭市委关于“民主恳谈”

的若干规定( 试行) 》，对民主恳谈的基本原则、议
题范围、参加对象等作了明确规定。但从恳谈的内

容和参加的人员来看，既没有将农村女性问题纳入

恳谈议题，也没有对女性参与作出明确规定，多年

来性别敏感度一直较低。直到 2005 年，将西方协

商民主理念引入民主恳谈会，在中外专家学者的参

与和指导下，在对一些村镇的民主恳谈会进行控制

性试验中，才逐渐有了一定的性别意识。如泽国镇

扁屿村将协商民主的主体平等原则嵌入民主恳谈

会的制度设计中而产生的参会代表的随机抽签选

拔制度，使女性有了被选为代表参与民主恳谈的平

等机会。他们采取乒乓球摇号方式选择民意代表，

在 2005 年 规 定 抽 签 到 户，男 双 女 单 派 户 代 表，

2006、2007 和 2008 年进一步以相同规则抽签到

人［3］。而且在 2006 年的 4 次试验中，考虑到参会

的村民代表在代表性上的问题会导致一些弱势群

体( 如农村妇女、低保困难户、外来人口等) 的声音

不能在民主恳谈会上得到反映，还对村民代表之外

的参会人员进行了专门挑选。最终在 85 名参会人

员中，除 47 名村民代表，代表之外人员中有 9 名妇

女，从而使参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达到 31． 1% ( 超

过临界规模的 30% ) ［4］，以确保女性也能像其他群

体一样就村庄重要事务发表意见，并且也确实起到

了积极作用。但恳谈的主题虽然涉及面较广，如村

庄规划与经济发展、治安与环境卫生、垃圾处理与

村庄绿化等，却没有关于农村女性问题的议题。另

一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控制性试验，是分别

在 2009、2012、2015 年，由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

课题组的专家学者全程参与指导的河南 Z 村三次

修订村规民约的村级协商民主实践，协商内容主要

聚焦于村庄集体资源分配中男女两性村民的村民

资格和权利，并在协商主体中确定一定比例的妇女

代表参与村规民约修订的充分协商，而且在修订后

的村规民约的宣传、执行中也发挥了妇女们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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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很好地维护了广大农村妇女尤其是出嫁女的

合法权益［5］。强烈的性别意识，使村规民约修订

中的性别公正得到充分体现。

可见，在由专家学者全程参与指导下的乡村

协商民主实践的控制性试验中，尤其是在为解决性

别问题的协商事项中，能够较好地遵循性别平等的

原则，体现一定的性别公正。但在有专家学者进行

制度设计和参与下的协商民主实践中表现出的一

定程度的性别公正，并不代表日常的村级协商民主

实践中的情况也是如此。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

逐渐兴起的其他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如村民理事会、

村民议事会、党群议事会等中，性别公正缺失的现

象也较为普遍。从议事协商的范围和内容来看，几

乎各地农村的协商民主形式都规定，商讨和决定的

事项主要包括: 村庄公共事务，如经济发展、村庄规

划、村庄道路修建、环境卫生等; 村庄集体公益事

业; 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等。在协商事项上没

有明确将农村女性问题列入经常性议题。从协商

主体来看，各地农村协商民主章程的制定中也存在

着严重的性别盲视。在成员构成上规定，除村两委

成员外，要积极吸收老党员、老干部、退伍军人、经
济能人、外出乡贤及村中有威望的宗族长等。这些

规定看似没有性别歧视，但精英取向的选人标准在

传统性别本质主义认知的影响下，却严重制约了女

性当选为协商代表的机会，致使女性理事或议事成

员比例明显偏低。如安徽省全椒县三个村的村民

理事 会 成 员 中，女 性 仅 占 理 事 会 成 员 总 数 的

16%［6］; 成 都 市 郫 县 A 村 的 女 议 事 员 占 比 为

19%［7］。广东省新兴县某农村社区理事会 31 名理

事成 员 中，只 有 4 名 女 性，仅 占 理 事 总 数 的

12． 9%［8］。四川双流县某村 25 名议事会成员中，

女性只有 2 名，仅占 8%［9］。虽然一些地方，如在

江苏某地农村的党群议事会章程中对议事会人员

组成上要求吸纳一定比例的女同志［10］，安徽省在

出台的《关于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

村民自治试点实施方案》中强调，在村民小组或自

然村建立的村民理事会成员组成上，应包括妇女代

表［11］，但这些非强制性且措辞模糊的倡导性意见

并不能弥补女性代表人数偏低的不足。

现场观察发现，在具体的协商过程中，女性

协商代表往往参与消极，发言较为温和，且简单、

直接，缺乏逻辑性和辩论性，发言内容也与生活

息息相关，多数集中在乡村治理中的细小事务

上，对重大事项不仅关注较少，且讨论中缺乏思

考，较为被动。以简单平等的随机抽样方式产生

协商代表，看似提高了女性代表的比例，实则女

性群体在实际的参与中存在着较高的缺席率。

即使参与，女性代表保持沉默的也不在少数。当

女性代表不愿发言或发言次数过少时，主持人也

未给予在场女性适当的启发和带动。在不加干

预的情况下，女性群体并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

言论表达权，她们的观点被忽略，她们的参与被

边缘化④。整个协商过程实际上被由作为强势一

方的男性群体所操控，协商民主的对话范式充满

了男权主义色彩。这表明，虽然男女间的尊重规

范已经被明示了许久，但非正式的规范还是使得

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力［12］。而且“只有

平等进入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能保证弱势群体

在进入制度后被平等对待。比如，他们会不愿意

参与政治讨论，因为他们会感到无权利讲话或认

为别人不会认真对待他们的参与。”［13］两性话语

权不对称的协商过程必然带来协商结果的达成

以有利于作为强势一方的男性群体而告终，从而

导致女性群体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

综上可见，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我国农村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文本，包括国家和地方关于农

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政策、意见，各地基层具有典型

性的村民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党群议事会等协商

形式的规则、议程等都存在着对女性的主体参与和

女性问题的性别盲视。在具体的协商实践中，女性

问题在协商议题中的被排斥，女性群体在协商代表

席位获得中的低比例，在参与协商对话中话语权的

性别弱势等，使得看似人人独立平等、自由无涉的

协商参与，却无意中剥夺了女性群体平等参与的主

体地位和话语权，置她们的利益于不顾。这表明在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性别公正缺失还

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它既违背了协商民主理

念的包容性原则要求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政治对

话进程，提出或质疑某个主张、陈述理由、表达和挑

战各种需求、价值观和利益［14］，又违背了平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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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将所有公民包容在协商之内，并将外在的或内

在的影响如权力、财富和已有的社会不平等排除

在外［12］。

二、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性别公正缺失的

产生机制

分析导致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性别公正

缺失的原因，在更深层次上，需嵌入性别视角阐

释传统性别政治价值观念、两性既有权力地位的

非对称性及男性精英的自利性等在乡村治理中

所产生的变异机制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带来的

实质影响。
( 一) 传统性别政治价值观的持续作用力

在传统中国社会，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性别

政治意识形态所体现的“男公女私”“男外女内”等

非正式制度规范曾将女性的活动范围严格地束缚

在以家庭为轴心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特别是公共

政治领域一直是男性的专属领地。“牝鸡不可司

晨”的观念使得政治成为女性不可触碰的雷池，偶

有“僭越”又得以男性的官场形象来型塑自己，否

则就会遭致排挤，“女性干政”还经常会背上“红颜

祸水”的骂名。男性的政治属性与女性的家庭属

性印刻在人们心中成为一种心理定势。传统性别

政治意识形态这种近乎性别本质主义的认知及对

两性政治社会化的区别对待，既不因近现代西方性

别平等思潮的引入和各种女权运动的冲击而逐渐

式微，也不因当代中国在各个层级的参政领域极力

推进“男女平等”的政治活动而土崩瓦解。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我国在各个历史时

期都制定了实现两性平等参政的政策法规，但因传

统性别政治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没有受到根本的

挑战，执行起来往往是南辕北辙。“男公女私”“男

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当代中国的延续和运

作，不仅造成女性的家庭角色定型化、社会角色非

政治化的性别刻板模式依然残存，而且致使女性对

社会资源、政治资源占有的匮乏，整个社会特别是

权力领域，仍然为男性主宰，社会资源和权力资源

依然由男性掌控，女性在经济、政治上只能继续处

于依附、从属地位。公共政治领域对女性的排斥，

政治社会化对女性的忽视，文化素养、政治能力培

育中的女性缺失，“相夫教子、男主女从”对女性的

角色期待，这一切使得女性按照男性为她们设计好

的角色规范去型塑自己，主动将自身排斥于政治之

外。尤其是在相对封闭的村落男权文化中，对男人

一贯的依附和从属心理，使得农村女性不愿涉足

政治。

因此，虽然协商民主进入村民自治领域为农

村女性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平台，但是这种制

度安排，却遭遇了以“男公女私”“男外女内”为特

征的传统性别政治文化的消极抵制。现实中的

男女村民长期受传统性别政治文化的熏染，从内

心早已接受这一分工模式，并内化为自身的实际

行动。这种传统的思维惯性与观念错位的“刚性

意识形态”，“主内”和“附庸”的角色定位，严重

阻碍了广大女性参与乡村协商治理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即使参与事关自身利益的议题商讨，也

存在高缺席率，如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因为一旦

规范获得了社会关注，并获得了共同体成员的遵

守，变革这种规范的努力依然必须克服维持现状

的压力。即使某人作为个人可以从规范的变革

中受益，他( 她) 也不会选择变革［15］。
( 二) 两性既有权力地位的非对称性

从协商制度设计与执行本身观之，并不存在

显见的性别歧视现象。对协商主体和协商议题

的原则规定，也没有剔除女性协商资格和女性协

商议题的明显倾向，而且理应包含其中。但这种

看似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实际的乡村协商民

主实践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女性协商主体和女性

议题的双重缺失。从表面上看，制度设计与执行

者的性别盲视，可以理解为一种性别无意识或性

别敏感度低下，如在泽国镇，发展至今的民主恳

谈会，没有一位女村干部参与到具体的民主恳谈

会的领导工作中，妇联主席( 主任) 也只是进行一

些辅助性工作。民主恳谈会的组织者对两性的

参与情况也茫然无知［16］。但各地普遍存在的，尤

其是温岭历经十余年，并处于不断变革和完善中

的协商民主实践，对女性参与协商的主体作用和

女性问题作为协商议题的重要意义的忽略，实则

刻写着性别歧视的深深烙印。因为长期以来，各

个领域的核心权力几乎被男性群体独占，女性只

是权力舞台的配角。在广大乡村更是如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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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从性别视角观之，中国农村至今有两点维

系未变: 从夫居的父权制和村庄权力的男性绝对

主导［17］。在两性权力的非对称格局下，男性群体

有意无意地经常在乡村权力核心的周围筑起排

斥女性的藩篱，致使乡村自治中女性参与始终只

是一种远离权力核心的外围参与，女性问题也从

来不是乡村自治中的重要事务。虽然“弱势群体

常常在自身的社会层级中设法寻找能有力地表

达他们利益和梦想的作为特定群体的代表”［18］，

但缺乏权力的女性群体因缺乏在决策机构中为

自己代言者，致使女性群体的利益不能有效地融

入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虽然村民自治在中国

已践行 30 余年，但乡村民间自治团体的力量还

相当弱小，为广大农村女性代言的妇女组织一定

程度上仍然是依附于村两委的附属机构。虽然

有时也代表女性为她们的利益发出一些声音，但

因缺乏和垄断着核心权力的乡村男性精英们形

成力量对等的博弈关系，从而对村务决策影响甚

微。因此，虽然在乡村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

的女性群体的利益常常受到损害或被忽视，但因

权力地位不对等，缺乏和男性群体博弈的筹码，

又不得不接受现有制度。即使她们认识到乡村

协商民主实践中协商主体地位和话语权的缺失

给自身利益带来的损害，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

来推动变革，导致不利于女性群体的不平等政治

关系依然能够维持下去。而且，一些有幸从弱势

行动者进入村治权力领域的女性，由于成为了男

权村庄权力结构资源分配的受益者，就很容易在

行动和思想上成为男性精英机制的辩护者，也就

很少能为女性群体的利益挑战由男性主导的协

商民主实践。因此，当两性在乡村权力格局中处

于非对等的情况下，受传统性别政治和性别社会

分工观念的影响，对女性政治能力低下的固有偏

见，使得协商权力配置中的男性偏好几乎成为一

种无意识。而且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来看，

乡村男性精英们具有实现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

的自利偏好，也不大可能将稀缺的协商资源向女

性倾斜，从而使得协商民主实践中女性主体性缺

位、协商代表性别比例失衡及女性议题边缘化的

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 三) 男性精英的自利性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来中国主

流政治意识形态对实现“男女平等”的呼声很高，

但女性的参政程度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而同步提高。现实中，一些部门却往往以女

性参政能力不够或社会经济发展还不足以让更

多女性进入权力领域为由而加以搪塞。因为在

今天中国的公共政治生活中，性别政治平等虽因

国际社会女权运动的影响、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

织的极力倡扬，及国内一些女性组织如妇联等的

大力争取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根本而言，还

只是男性统治阶层基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统治

的需要，从制度文本上和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出

对女性参政一定程度的保护、照顾，并且是以不

侵害男性群体核心政治利益为界的。换言之，公

共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平等只能是一种文本上的

模糊象征，而不能在现实中过于明朗化。而且法

律文本中“男女平等”的原则规定，也不是男女双

方之间的契约式的约定，男性统治阶层无需承担

违约的责任和成本。再者，政治上性别平等，对

于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民主建设以及社会主义

制度的完善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又没有

可见的参照样本; 政治上的性别不平等也没有对

我国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造成明显的

负面影响，但如果权力领域女性参政人数不断增

多，则必然会分割男性群体一部分政治资源，而

且女性越接近于权力核心领域，对男性的威胁越

大。因此，对女性参政一贯持有偏见、为政绩终

日忙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级权力部

门的男性精英们不可能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把

“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这些对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关系重大的基本国策放在同

等重要的位置上，从而与女性平等共享“权力”这

杯羹［19］。“男女平等因为不涉及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流，远离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自然因为

不重要而被忽视。”［20］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地方

各部门在关于协商民主制度的设计中性别盲视

或性别敏感度低下也就成为寻常之事了。

而作为处于探索阶段的乡村新生事物的协

商民主，对原先就被边缘化或者被排斥在村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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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之外的广大农村妇女来说，被作为协商民

主规则章程主要设计者的男性乡村精英们所忽

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而且即使一些地方

和基层政府部门对农村女性平等参与协商民主

制定了一些保护性的规章，但各乡村其实都是一

些理性的个体，其利益不可能与上级部门完全吻

合，何况乡村自治的自由裁量权和弹性空间较

大，上级部门又不能过多插手村民自治事务，由

此导致在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作用和保护自身

政治利益的驱动下，乡村男性精英往往寻找制度

软约束的真空，致使跃然纸上的保护女性参与协

商民主的一些规章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虚置

的象征，而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

三、实现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性别公正的策略

反思

综上所述，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性别公正缺失

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实际操作层面

来看，应融入性别视角，紧扣“明确协商内容、确

定协商主体、拓展协商形式、规范协商程序、运用

协商成果”这一主题，以实现“三个平等”②为目

标，创新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第一，加

强政策法规的顶层设计，建立对政策文本内容的

性别审读机制，强化地方和基层党委、政府的性

别敏感意识和推进性别公正的责任意识，将社会

性别意识纳入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政策、法规设计

理念，明确女性的协商主体权益和女性问题协商

的重要性。第二，构建由村党组织领导、村委会

负责、村妇女组织参与的协商代表和议题的性别

遴选机制，优化协商代表的性别结构，提升协商

议题遴选中的性别意识。第三，构建包容性性别

商讨机制，如针对女性议题的专门协商形式的开

放、对女性非逻辑性表达和非理性见解的公平对

待等，以强化女性代表的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对

协商成果达成形成有效压力。第四，建立协商成

果采纳、落实的性别监督与考评机制，严格协商

成果落实程序、明确责任主体、细化考评内容，以

杜绝和切断外生性变异机制产生的性别歧视或

性别盲视对协商成果落实效度的影响。第五，建

立协商民主理念与技能的性别培育机制，以妇

联、妇代会和妇女之家等为组织载体，培育和提

升广大农村妇女参与民主协商的意识与能力。
这是最终形成一种性别公正的农村社区协商新

局面的基本方略。
但根本上而言，必须逐步以先进的性别文化

理念取代传统性别政治价值观在各领域的主导

地位，改变各层级各部门核心权力结构中的性别

失衡，以及有效抑制男性群体的自利行为。这显

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当今中央对解决农村

妇女问题的高度关切与地方的积极回应，基层党

政解决基层女性问题对提升自身执政能力的现

实需求，处理日益紧迫的农村妇女在反贫困、身

心健康、人身安全、婚姻危机、权益保障等方面的

问题对乡村男性精英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农村

妇女表达“个人利益”或争取“公共利益”的参与

式民主需求的不断增长对现有乡村治理中参与

主体性别结构失衡的现实挑战，及传统社会性别

分工导致的乡村“男工女耕”使农村妇女在村庄

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性别优势和治理能力日益凸

显等，又说明路虽漫长却值得期待。

注释:

①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1 日

( 02 版)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

设的意 见》，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2015 － 02 /

09 /c_1114310670_2． 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2015 － 07 /22 /c_1116010168． htm。

② 2013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

一届领导集体谈话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

展道路所要实现的目标表述为:“妇女平等依法行使

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

展成果”，即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三个

平等”重要思想。

③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

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各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

④ 参见张婧的《性别视角下的民主参与和协商———以

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例》，浙江大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2009 年; 卓惠平的《妇女参与社区民主协商的途径、

成效和启示———基于青岛市城阳区的调查》，中国妇

女报，2016 年 12 月 20 日 B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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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Ｒur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Justice
LI Xiaoguang

(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leve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an effective form of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However，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justice，the grad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mode in rural areas is facing the phenomenon of marginalization of women，which leads
to the questioning of its validity and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t a deeper level，we need to rationally identify the traditional mechanism of gender politics，the asymmetry
in status of two sexes，the selfishness of male elites，and so on． Then，in practical operation level，we can
start with the innovation of the consultation mechanism to seek more effective solution．
Key word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gender justice; generation mechanism; rur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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